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会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申请已于 2020年 1月 2日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贵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并于 2020 年 4 月领取了贵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96 号）。发行人

已于 2020 年 3 月 3 日向贵会报送变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审计机构的会后

事项，并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向贵会报送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调整相关会后

事项的说明，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向贵会报送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9 年度及 2020

年一季度会后事项材料。 

发行人根据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

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

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和《关于

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的规定，就发行人自 2020 年 5 月 29 日至

本承诺函出具之日发生的重大事项进行审慎核查，说明如下： 

一、发行人经营业绩变化情况 

2020 年 10 月 28 日，发行人公布了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发行人 2020 年

前三季度、2019 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6,497,033.99 6,451,438.74 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642.11 43,344.80 -20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485.55 41,175.17 -225.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0,863.76 373,606.09 -0.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9 -21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9 -21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7% 2.14% 4.51%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 变动幅度 

资产总额 6,304,008.61 6,376,079.69 -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33,945.37 1,895,025.20 -3.22% 

注：2020 年公司购买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9.09%股权，出售北京中泰齐力

国际科贸有限公司 100%股权，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故 2019 年财务报表存在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的情况。以上 2019 年 1-9 月财务数据为追溯调整后数据。 

 

2020 年 1-9 月，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6,497,033.99 万元和-44,642.11 万元，分别较 2019 年同期上升 0.71%和下降

202.99%。 

（一）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化情况，或者其他重大不利变化，在发审会前

是否可以合理预计，发审会前是否已经充分提示风险 

1、发行人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化情况，在发审会前是否可以合理预计 

2020 年 1-9 月，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6,497,033.99 万元和-44,642.11 万元，分别较 2019 年同期上升 0.71%和下降

202.99%。一方面，受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影响，粘胶短纤及下游纺织服装需求持

续走弱，致使粘胶短纤、粘胶纱价格持续走低、销量减少；另一方面，受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国内及出口市场需求萎缩、价格下跌，下游客户延迟复工，公司

主要产品价格处于低位。 

2、发审会前是否已经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于 2020 年 1 月通过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发审会前，公司已在非公开发行的申请文件中，对公

司 2019 年业绩下滑情况做了分析；同时，公司已于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及

后续的《2019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半年度报告》《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

保荐机构已于《发行保荐书》《尽职调查报告》中进行了相关风险提示。 

（二）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动的影响因素，或者其他重大不利变化，是否

将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发行人经营业绩主要受粘胶纱、粘胶短纤、氯碱产品销量及供需情况变化引

起的价格波动影响。2020 年 1-9 月，受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游客户延迟复



 

 

工，叠加 2018 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市场需求整体萎缩，公司主要产品

价格下降，粘胶纤维、粘胶纱等产品销量减少。 

虽然上述不利因素短期内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大，预期随着下游行业的复工复

产，以及行业供需关系的调整，公司未来业绩将会出现改善，不会对公司以后年

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经营业绩变动情况，或者其他重大不利变化，是否对本次募投项目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1）高性能树脂产业园及配套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2）托克逊年产 200 万吨电石项目二期工程，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

增强公司高性能树脂产能，有利于公司产品结构优化及毛利率水平的提升，提高

公司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经营业绩变动情况对本次募投项目不构成重大

不利影响。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财务报表、查询了同行业可比

上市公司情况，对业绩波动、产品价格变动进行了分析，认为：公司披露的业绩

下滑原因合理，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以后年度经

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实

质性障碍。 

二、筹划资产出售事项 

（一）资产出售事项说明 

公司正在筹划资产出售事项，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2020 年 9 月公司披

露了相关提示性公告。本次出售的标的资产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中泰多经国际

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多经”）60%的股权，通过本次资产出售，

中泰化学将剥离与氯碱化工主业关联度低的贸易业务，降低国际及国内宏观环境

影响下的贸易业务风险，进一步聚焦氯碱化工领域，强化并突出主业发展，深化

化工领域布局，维护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本次交易对手方新疆中泰（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目前，本次交易尚处于审计

评估过程中。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中泰化学筹划重大资产出售，进一步聚焦氯碱化工主业，不会对本次募投项

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障碍，保荐机构将根据中泰化

学重组事项后续进展情况报送相关重大事项说明。 

三、会后事项专项核查 

1、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17 年度、2018 年度财

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瑞华审字〔2018〕65020001 号、瑞华审字〔2019〕

65020024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发行人 2019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

ZG11159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保荐机构出具的专项说明和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没有影响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出现。 

3、发行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发行人除上述业绩下滑外，其他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发行人除上述资产交易行为外，没有发生其他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

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发行人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有

重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2020 年 9 月 15 日，公司发布公告王海玲女士因工作调整原因，辞去公司财

务总监职务。根据《公司法》、《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报提名委员会审核，经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审

议，聘任彭江玲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 

2020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发布公告肖会明先生因其工作安排需要，辞去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同日，公司第七届十一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议案》，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资格审查，同意增补王常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

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2020 年 11 月 27 日，公司公告因其工作调整原因，冯斌先生申请辞去公司

总经理职务，陈红艳女士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代行董事会秘书职务，李新扬

先生、阿里玛斯·甫拉提先生、孙玉祥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根据《公

司法》、《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董事长

提名，经公司七届十三次次董事会审议，聘任刘洪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张玲

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经总经理提名，报提名委员会审核，经公司七届十三次次董事会审议，聘任赵克

雄先生、张玲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为止。 

发行人上述管理人员变动属于正常人员变动。发行人的生产经营稳定，管理

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人员变化。发

行人上述管理人员变动不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 

8、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文件

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其保荐代表人李正、

崔洪军；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

和”）及其签字注册会计师范建平、马文俊；律师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及其经

办律师唐勇强、吴丹惠在会后事项期间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 

根据发行人经营业务发展需要及未来审计的需要，经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所”）友好协商，发行人不再聘任立信所作为

审计机构，并聘任信永中和为发行人审计机构。本次非公开发行审计机构变更为

信永中和，签字会计师变更为范建平、马文俊。更换前后的会计师事务所及相关

人员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进行了有序交接，信永中和将承接本次非公开发行事

项后续审计工作，上述事项不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除上述会计师事务所变

更外，本次非公开发行保荐人、律师事务所及相关人员未发生变更。 

10、发行人未作盈利预测。 

11、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

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潜在纠纷。 

12、发行人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发行人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

变化。 

14、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发行人不存在任何媒体质疑报道。 

本承诺函签署日后，若发生重大事项，发行人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自 2020 年 5 月 29 日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期间，发行人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

正常，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没有发生《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

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关于已通过发审

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股票发行审核标准

备忘录第 5 号）和《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所述可能影响本

次发行上市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事项。 

发行人亦不存在其他会影响本次发行上市的事项。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发行人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中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会

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之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签字）：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0  日 

 

 


